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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交流交融”视野下城市社区民族工作

的改革和创新 

———基于湖北省宜昌市的实践与探索 

杜 鹏 

（中南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摘 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加强城市社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推动我国城

市社区民族工作的改革和创新，是在新的历史时期贯彻落实中央民族工作精神的重要举措和题中

之义。改革开放以来，作为湖北省域副中心城市的宜昌市进入外来少数民族涌入的活跃期，这给

宜昌市的城市发展带来了全新的挑战。宜昌市发展出一系列针对城市社区少数民族管理和服务的

较为体系化的思想制度文化、人才队伍文化和教育实践文化，探索出一条城市社区民族工作的改

革和创新之路，其成功经验值得全国其他城市民族社区学习和借鉴。 

 【关键词】交往交流交融；城市社区；民族工作；少数民族；创新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6219(2019)02-0031-05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我国各民族的跨区域流动尤其是外来少数民族进入

城市暂居或定居的情形进入活跃期。城市 中 外来少数民族人口的不断增加，导致不同民族之间的接触和

交往也越来越多，由民族意识、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经济利益和发展机会等方面的差异所引起的民族隔

阂、民族摩擦和民族冲突时有显现，并且呈现多发趋势。社区是城市的重要组成细胞，而多民族社区的和

谐是我国多民族国家整体性社会和谐的结构性基础。因此，做好当前的城市社区民族工作显得愈发重要。 

 对于城市民族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早在 ２０１４ 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就指出：“要把着力点放在

社区，推动建 立 相 互 嵌 入 的 社 会 结 构 和 社 区 环 境。”［１］在２０１６年全国城市民族工

作会议上，俞正声着重指出：“做好城市民族工作，是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民族工作和城市工作的重要内

容。”［２］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则进一步强调：“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加强城市社区各民族之

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推动我国城市社区民族工作的改革和创新，是在新的历史时期贯彻落实中央民族工作

精神的重要内容，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宜昌在湖北省具有重要地位，它不仅是我国中部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同时也是湖北省 域副中心城

市。随着近些年来宜昌社会经济的加速发展，外来少数民族不断涌入宜昌经商、就业、务工、入学和生活，

使得宜昌成为一个兼有世居少数民族和外来暂居或定居少数民族汇聚一体的多民族城市。目前，宜昌市所

下辖的西陵区、夷陵区、伍家岗区、猇亭区、点军区都有少数民族分布以及负责管理和服务各自属地少数

民族事务的相关部门。其中，西陵区学院街道环城北路社区地处宜昌市中心城区，社会经济较为发达，是

宜昌市外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分布最为集中的社区。 

一、宜昌市社区民族工作的创新实践 

１．创新思想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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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推动社区民族工作制度化建设。宜昌市各区区委和区政府，将少数民族工作提高到“党建”的

高度，并且纳入政府绩效考核范畴，不断从思想、制度、规章、惯例等方面规范社区民族工作，使之逐渐

体系化、规范化和模式化。对于涉及少数民族较多的社区，建立了社区民族工作领导小组制度、组织机构

制度、信访接待制度、民族帮困制度、民族联谊制度、民族工作例会制度、处理民族突发事件预案 

制度等。部分社区还定期召开具有本社区少数 民族 

参加的社区居民代表会议，以民主的形式商讨并制定 

关于本社区的民族团结公约，宣传社区民族团结，建 

设民族和谐社区。 

宜昌市各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还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城市社区少数民族政策的政府文件，以政策和法规

的形式促进宜昌市城市社区民族团结，保障城市少数民族各项权益。例如，在促进城市民族团结宣传教育

方面，２０１４年，夷陵区委区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不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意

见》，西陵区民族宗教事务局出台了《西陵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月活动实施方案》，汉宜社区出台了

《汉宜社区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社区方案》；在少数民族工作职责和工作制度方面，汉宜社区出台了《汉

宜社区民族工作职责》和《汉宜社区少数民族工作制度》；在落实少数民族优惠政策方面，２０１５年，

宜昌市民族宗教事务局联合市财政局等多个政府相关部门共同出台了《宜昌市清真肉食补贴发放工作实施

方案》。这些政策和法规以政府规范文件的形式，从思想和制度建设入手，对城市民族工作进行了宏观的

指导，有效地推动了城市民族工作的制度化建设。 

第二，创新少数民族管理服务方式。 

对城市社区少数民族实行“网格化管理，人性化服务”，是宜昌市城市民族工作的重要创新理念。目

前，宜昌市所下辖的５个区基本都已实现了对各自属地少数民族的网络信息化管理和服务，可以做到对区

少数民族的个人信息查询、政策管理和相关服务的一体化。２０１１年，宜昌市首个旨在专业服务城市少

数民族的少数民族服务站———环城北路社区少数 民族服务站建立。作为专门服务城市社区少数民族的

“小窗口”，却发挥着为当地少数民族尤其是外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办理证件、受理上访、及时帮困和化

解纠纷的“大作用”。 

少数民族较为集中的多民族社区还配备了专门或者兼职处理少数民族事务的网格员。以少数民族网格

化管理为依托，以社区基层少数民族事务工作者为基点，将宜昌市少数民族工作具体延伸和落实到社区网

格内，做到少数民族工作的“用心”、“贴心”和“尽心”。例如，猇亭区双桥社区工作人员得知本区 内

来了一位青海撒拉族同胞带领全家在此地开清真面馆，便主动前往与之沟通，将其相关信息录入网络，并

且主动向其介绍宜昌市城市少数民族政策，积极为他们提供各种力所能 及的帮助和服务。当社区工 作人

员在与之攀谈中得知他的孩子想要在此地上学时，便积极极地为其办理居住证和联系当地学校，从填表、

办证 

到联系学校都给予必要的协助，直到为其一切办好、令其满 意 为 止。再 如，新 疆 维 吾 尔 族 青

年艾克拜尔２０１５年时带领全家来到宜昌白沙脑社区经商。刚来宜昌的他由于人生地不熟，加之汉语水

平较低，与当地人之间存在语言沟通障碍，在生活和经营上都遇到了很多困难。白沙脑社 区网格员 得知

艾克拜 尔的困境后，便加了他的微信以便能够给予其必要的帮助，并且及时通知他相关民族政策信息。此

外，白沙脑社区网格员还与艾克拜尔家乡所在地社区建立了互动和联系，通过彼此之间顺畅的信息沟通，

为他办理来宜居住和工作的 相关证明提供了 便 利。艾 克拜尔还经常受到社区邻里的热情帮助，同时积

极参加社区活动。久而久之，他的一家与社区邻里相处融 洽，基本上已经融入社区生活。 

２．创新人才队伍建设 

第一，建立社区民族工作领导小组。 

在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社区活动中，为了使社区民族工作有正确的指导和坚实的领导，宜昌市各社

区结合自身少数民族特点和社区实际，成立了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社区创建领导小组。按照湖北 省民族团结

进步示范社区的创建标准，各领导小组负责制定本社区少数民族工作思想纲领，加强本社区少数民族聚居

区的公共基础设施和社区民族精神文化建设，定期举行一系列由当地少数民族参与的以社区民族团结教育



 

3 

 

为主题的社区性群众文化活 动。伍家 岗区成立了以社区党委书记为组长，社区党委委员为副组长的“创

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社区”工作领导小组，以民族团结工作机制为核心，建立了一系列组织机构保障制度。

夷陵区冯家湾社区以“结对帮扶”制度为抓手，组织党员、干部和当地致富带头人、社区中心户代表以及

结对帮扶对象召开“结对帮扶”动员大会，通过一对一分发“少数民族困难帮扶联系卡”，推动“手拉手、

心连心、一帮一”活动的深入开展。 

第二，组建社区民族艺术团体。 

弘扬城市社区民族文化，展现社区民族团结精神，需要有一支由多民族群众共同参与的社区民族艺术

团体作为有效载体。２０１１年，环城北路社区通过聘请当地热爱文化艺术的居民和来自文化系统的退休

人员作为和谐民族社区文化创建的指导，成立了由社区文艺爱好者、社区网格员和当地少数民族共同组成

的社区民族艺术团体，定期组织和开展一系列社区民族文化活动。夷陵区小 溪塔街道 营盘社区的 社区民

族艺术团体还编制了一支体现社区民族团结意涵的社区“区歌”———《营盘之歌》，以各族群众喜 闻乐

见、耳熟能详的歌曲形式传递和宣扬社区民族多元文化，促进社区民族团结。此外，营盘社区还注重以传

统节日为契机，以社区民族艺术团体为展演载体，结合当地各民族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开展土家民歌传

唱、跳“巴山舞”、举办社区群众性民族文化娱乐节目等一系列社区民族文化交流联谊活动。 

第三，招募社区少数民族工作志愿者。 

本身作为社区居民的社区少数民族工作志愿者，是社区网格员和社区基层工作者的重要补充形式，在

社区民族工作中具有独特优势和重要作用。宜 昌市少数民族人数分布较多的各主要社区普遍重视志愿者在

为社区少数民族服务中的重要作用。例如，在每年新春佳节来临之际，各社区在宜昌市及各区民族宗教事

务局的领导和支持和社区区委会的策划和组织下，招募一批社区少数民族工作志愿者协助社区积极开展由

各社区各民族代表参加的以“辞旧岁、迎新春”为主题的“民族团结一家亲”节庆活动，为社区民族团结

营造了良好的氛围。平时，社区也注重将社区民族团结进步工作与社区少数民族工作志愿者的建设和紧密

结合，注重发挥社区少数民族工作志愿者“红蚂蚁义工”服务，实现社区志愿者协助帮扶少数民族困难群

体常态化。 

３．创新社区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活动 

第一，积极开展民族团结社区共创共建活动。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要正确处理差异性和共同性，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创造各民族共居共学

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４］城市社区是各族群众共同 生活家园，社区的物质、制度和精神文化需要各

族群众在互相尊重、彼此包容、团结合作的基本原则上共创共建。宜昌市各民族社区依托社区少数民族 服

务站和社区网格化管理，积极开展各族群众广泛参与的社区共创共建活动，为来宜经商务工的少数民族群

众做好出入地双方的联络协调，外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管理服务和对困难少数民族群众的帮扶工作，邀

请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社区各族群众参与民族团结教育主题实践，引导少数民族群众有序参与社区党建共

创、文明共建、治安共管、卫生共抓等共创共建活动。 

第二，实施帮扶困难少数民族的“暖心工程”。 

宜昌市城市民族工作注重“真诚真情服务，和谐一家暖人心”的“民心工程”，通过落实少数民族优

惠政策，做好少数民族困难群众的联谊慰问、福利发放和社会救济，提供少数民族下岗职工的再就业和创

业信息服务等一系列旨在帮扶困难少数民族的“暖心工程”，使少数民族群众增强了对社区的亲切感、认

同感、归属感、信任度和满意度。夷陵区小溪塔街道冯家湾社区是宜昌市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市社区，

同时也是宜昌市少数民族人口分布最多的城市社区之一，涉及１０个少数民族、共５４２位常住或流动少

数民族同胞。冯家湾社区 在宜昌市 城市帮扶困 难少数民族工作中，通过深入开展“结对帮扶，共同发展”

活动、建立常态化的少数民族联谊慰问机制、实行“少数民族困难帮扶联系卡”制度，取得了帮扶困难少

数民族工作的良好效果，并且荣获“２０１５年湖北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社区”荣誉称号。夷陵区民族宗

教事务局还在辖区内广泛开展“我为少数民族群众做好事、解难事、办实事”活动，通过设立实名制登记

卡，将每一件帮扶困难少数民族的点滴善事都予以一一详细记录在案，使帮扶困难少数民族工作落到实处。 

第三，广泛进行民族团结教育主题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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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市各城市社区为了践行“中华民 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民族团结理念和创建民族团结

进步示范社区，近年来利用各种节庆或者通过创制社区性群众活动，进行了一系列旨在推动社区各个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促进社区民族团结和谐进步的主题实践。例如，各社区通过邀请本社区少数民族和汉族群

众共同参加的形式，举办“民族团结一家亲邻里节”；在春节举 办 “格格送福到小区，喜气洋洋迎新年”

活动；在三八妇女节举办“社区与新疆同胞提前庆祝三八梅园游”；在端午节举办“民族一家亲，共度端

午节包粽子”活和 以 “粽叶飘香邻里情，民族团结一家亲”为主题的迎端午座谈会；在六一儿童节举办

“民族团结一家亲，共庆六一儿童节”；在七一建党日邀请社区少数民族共同举办“社区建党９６周年文

艺汇演”；在穆斯林的宗教性节日———古尔邦节到来时，邀请社区穆斯林同胞于社区会议室共同举办“古

尔邦节·中秋节双节联谊会”。这些以节庆为契机、以活动为载体的极具特色的民族团结教育主题实践，

极具亲和力和影响力，有效地促进各 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极大地增进了社区不同民族之间的友谊和

情感。 

二、宜昌社区民族工作发展的现实困境 

第一，城市民族法治保障存在缺位。 

目前，宜昌市城市少数民族治理尚缺乏相对统一和较为完善的城 市民族法治保障体系。宜昌市城市

社区网格管理中心对城市民族宗教工作进网格尚无正式的法律法规或者政府规范性文件予以明确规定，区、

街道一级的少数民族服务中心尚未建立或健全，各级涉及城市民族事务的相关工作存在对接上的困难。近

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宜昌市城市世居少数民族外流和外来少数民族流入都呈现活跃状态，使

得各社区不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和待解决的新问题。部分社区缺乏相对完善的针对城市少数民族工

作的规章制度体系作为有效指导，在处理少数民族事务方面的实践经验也显得不足。 

第二，社区民族景观建设力度不足。 

宜昌市各主要民族社区在争创民族团结进步示 

范社区中，在社区景观建设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造工程。主要民族社区对各自居委会进行了相关改造

和装修，增设了社区少数民族群众活动室，布置了具有少数民族文化风格的特色装饰，建立了少数民族图

书资料学习交流室，拓展了居委会的文化功能。环城路社区对本社区内少数民族较为集中的得胜街民族团

结小区进行了一系列综合治理改造，通过在小区入口处修建一座具有民族特色的小区牌坊、在小区内修建

一面宣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民族文化墙、设立民族团结宣传栏等举措，突显了社区

民族团结意涵，为小区的民族团结营造了较为浓厚的“社区民族一家亲”的文化氛围。但是，目前各民族

社区在区内建立更多具有民族性和时代性的永久性民族文化景观，仍然缺乏相应的建设资金保障。 

第三，民族事务处理缺乏部门协调。 

加快城市社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与服务体系建设，是宜昌城市社区工作的重中之重。目前，宜昌

市新疆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大多来南疆地区，以经商为主。宜昌市各级政府部门高度重视和关心 新疆籍少

数民族同胞在宜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尽力创造有利的社会条件和出台优惠的民族政策积极支持他们在宜自

主创业。但是，囿于城市经营资源的有限性和部分民族事务实际操作的困难，新疆籍少数民族经商者违法

占道经营的行为仍然不时显现，甚至出现与当地城市监管人员发生纠纷的事件。处理诸如 此类相对敏感的

民族问题，需要政府各部门、相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之间的联动协调。一方面，应当从社区基础设施建

设上入手，结合少数民族经营的实际需求，加快涵括商业性和文化性于一体的少数民族风情街的建设，为

少数民族同胞就业和创业提供更多更好的场所和渠道；另一方面，应当从协调机制上加强政府内部各部门

之间以及政府各部门与城市新疆工作站、清真寺寺管会等相关部门或单位的合作，建立协调联动维稳机制，

合力处理和及时化解民族纠纷。 

第四，社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缺乏深度。 

宣扬“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时代理念，推动城市社区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需要深入社区基层、深入广大青少年群体、深入各族群众的内心深处。除 了各社区 邀请本社区少 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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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汉族群众共同参加各种以传统节庆为契机的民族联谊活动之外，宜昌市部分社区还应当不断尝试拓展城

市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活动的新形式，同时学习和借全国其他城市或宜昌市民族团结示范社区推动社区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的创新实践和成功经验。此外，宜昌市外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尤其是新疆籍少数民族同胞

汉语水平相对较低，有的初来者甚至基本上还不会说汉语，与宜昌本地居民之间存在明显的语言沟通障碍。

这种外来少数 民 族由于语言 因素与本 地居民导致的“语言隔阂”，阻碍了宜昌市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

流交融的频度、广度和深度。 

三、宜昌城市社区民族工作发展的对策 

第一，建立健全城市民族法治保障体系。 

提高城市社区民族工作法治化水平，推进城市社区民族事务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全面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

鉴于外来少数民族人口的流动性和复杂性，以及针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的法律法规的缺位或不完善，

社区对他们的管理难度最大。针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还有待于结合各自社区实际，

以法治思维在自身摸索实践和学习借鉴其他示范社区的道路上不断探索。例如，在节假日期间，社区可以

邀请包括少数民族同胞在内的各民族群众参加法治宣传教育活动，通过邀请法律专家举行市民族法制宣讲

会，放映法律知识宣传教育片，举办法律常识有奖问答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使社区各民族树立社区公民意

识，提高法律素养。在向少数民族讲解国家对他们的一系列优惠民族政策的同时，也要让他们树立合法经

营的理念。少 数民族尤其 是城市动少数民族在某种程度上作为“弱势群体”，依法享有国家提供给他们 的

一系列民族优 惠 政策。但是也应当教育他们学法、遵法和守法，体谅政府民族工作的难处。只有互谅互

让，依法办事，才能共建共 创和美好的社区家园。 

第二，加强社区民族基础文化设施建设。 

政府及其相关部门要加大对宜昌市重点 民族社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倾斜和资 金 支持力度。对少

数民族较为集中的社区，应当实行重点改造计划，加强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社区公 共服务体 系。“民

族传统文化是社区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５］在民族社区景观建设上，可以以“民族街”或“民族特

色小区”为建设理念，在建筑设计或改造中融入当地少数民族特色文化。通过聘请民族文化专家和艺术设

计师，修建具有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元素和体现社区民族团结意涵的民族文化长廊和民族文化广场，为社区

各民族群众提供互相学习彼此民族文化知识的平台和进行娱乐联谊活动的场所，为各族群众的交往交流交

融铸就一道亮丽的民族文化风景线。在民族社区 景观建设中凸显民族化和人性化元素，有利于树立少数民

族和汉族都 是 城 市 社 区 的 建 设 者、发 展 者 和 主 人 翁 意识，调动少数民族在和谐社区创建

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增强外来少数民族在宜昌的“家乡感”和“５６个民族一家亲”的中华民族认同意

识及情感皈依。 

第三，充分发挥城市新疆工作站的独特作用。 

在宜新疆籍少数民族同胞大多信仰伊斯兰教，其生活习俗亦较为特殊。宜昌市新疆工作站和各社区少

数民族服务站的工作人员都特别关注他们的生活状况。一些新疆籍少数民族务工人员初来宜昌，通常都是

多人合租在空间狭小的房间内，住居环境状况堪忧。宜昌市新疆工作站了解他们的生活困难和不 便之后，

积极联系和协调相关部门调拨专项资金，对在宜新疆籍少数民族同胞居住相对集中的社区实施了社区环境

改善计划。此外，他们还积极联系当地医卫生服务机构，为在宜新疆籍少数民族务工人员补种脊髓灰质疫

苗。当每年一度的伊斯兰教开斋节 来临时，宜昌市新疆工作站还联合各社区相关领导和社区服务站工作人

员专程前往当地清真寺和穆斯林同胞共同欢度开斋节。此外，宜昌市新疆工作站在面临城市涉疆纠纷或重

大突发事件时，尤其要牵头协调当地政府或相关单位，建立联动维稳机制，及时妥善处理和化解纠 纷。通 

过 积 极 创 建 “民 族 团 结 进 步 示 范 社区”，深入开展城市民族宗教工作社会管理创新试点探索，

将新 疆 籍 少 数 民 族 同 胞 在 宜 的 “中转站”变 成“维稳站”和“服务站”，以使他们更好地融

入当地社区，与当地居民团结互助，和谐相处，亲如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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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创新社区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活动形式。 

语言是民族自我认同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促不同民族之间沟通交流的重要工具。创新城 市社区民

族团结宣传教育活动可以从各民族语言互学开始。针对宜昌市外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尤其是部分新疆籍少

数民族同胞与宜昌本地居民存在语言沟通障碍的问题，各社区可以以此语言短板为突破口，通过加强少数

民族和汉族之间的双语互学互动来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例如，环城北路社区从２０１６ 

年开始定期举办维汉双语讲座，定期聘请新疆驻宜工作人员教授汉族群众一些基本的维族日常生活用语，

同时也教授维族群众一些基本的汉语日常生活用语。从最简单的维汉词汇“你好”、“谢谢”等开始，通

过语言互学互通沟通彼此、消除隔阂，打开各民族间心灵的窗口。举办社区双语互学互动活动，不仅使少

数民族和汉族之间的交流更加顺畅和频繁，也增进了不同民族之间的心理距离和社区情感。 

五、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族团结是全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在当前的城市社区民族工作中，要提高城市少数民族的社区意识，增强城市少数民族的社区情感，使每一

个社区居民都应当像珍惜自己的生命一样珍视社区民族团结，共建共创城市和谐民族社区，共有共享城市

社区改革发展成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要以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重点，让城市社区更好

接纳外来少数民族同胞，同时也要让外来少数民族同胞更好地融入城市。与此同时，要加快城市民族社区

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提高城市民族社区治理体系的法治化水平，重视发挥社会基层组织在创建民族团

结进步示范社区中的重要 用，实现政府有效治理、社会自发调节和社区居民自治三种治理主体之间的良性

互动，努力打造城市民族社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新型治理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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